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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

— 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结构的形成

陈 明

周代的城邦国家是在原始的 氏族血缘关系尚未解体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
。

国是

家的放大
,

忠是孝的延伸
,

整个社会 呈 国家 (
s t at e ) 与社会 ( so ic et y ) 二元合一

的结构
。

秦原是宗法制不甚严格的游牧部落
,

商软变法后
,

社会系统按照耕战合一

的要求重新整合
,

确立了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合一的结构模式
。 “

夷狄

之君 ” 入主中原
“ 礼义之邦” ,

秦以其政治体制加诸传统深厚的宗法社会
,

构成了国

家与社会两大系统相矛盾分离的社会 结构
。

二者问的激烈对抗导致秦政权的崩溃
。

后来的统治者虽尽可能地对这种结构性矛盾加 以调节
,

却始终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匡I

家与社会二元矛盾分离的社会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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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的是
“
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结构

”
中的结构一词是指由一些持续而稳定的社会

因素组成的基础模型 (
u n d e r l y i gn p a t t e r

sn )
,

它 是 从 历 史的经验事实中提升出来的
,

既有别于一般社会学的经验规则 (
e m p e ir c

al
r e g ul ar i t i e s

)
,

也不等于哲学的概括性 法 则

( g
e n e r a l la w s

)
,

而是一种各个社会都有的仅属于自己的内在构成方式
。

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向是社会构成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越来越复杂
,

而越往上溯则越简

单
,

不 同民族 的组织结构也越相近似
。 “ 氏族

,

直到野蛮人进入文 明时代为止
,

甚至再往后

一点 (就现有资料而言 )
,

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
。 ” ① 氏族制度就是通常所说的原始社

会
。

当代西方的人类学家将原始 社 会 依 其 社会演化阶段分为三类
,

即游团 ( ba
n
d)

、

部落

( tr i b e
)与酋邦 (

。 h ie fd o m ) ;继酋邦之后的新阶段则是 国 家 (
s t at e

)
。

游团是以地方性外婚和单

方婚后居制为特征的小型地域性狩猎采集团
。

部落性的社会结构则是游团社会结构在地方群

组织成较大社会后的游团社会结构的发展
,

但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性的
,

呈平行性结构关系
。

酋邦则已是
“

分层的社会
”

(
r a n k e d s

oc ie t y )
,

酋长构成其经济
、

社 会和宗教活动的中心
; 因

为整个社会通常相信是自一个始祖传递下来的
,

而且酋长位置的 占据者是从这个假设的祖先

传下来这一基础上选 出
,

所以在这个 网内的每一个人都依他与酋长的关系远近而决定其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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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家与酋邦的区分则在于
,

酋邦的政治分级与亲属制度相结合
,

而国家则是
“
高度

中央集权的政府
,

具有一个职亚化的统制阶级
,

大致上与为较简单的各种社会之特征的亲属

纽带分离开来
。 ” ①

王国维断言
, “

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
,

莫剧于殷周之际
” ; “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
,

必 自

其制度始矣
。

周人制度天异于商者
,

一 日立子立嫡之制
,

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
,

并 由是

而有封建子弟之制
,

君天子诸候之制
。

二 曰庙数之制
。

三 日同姓不婚之制
。

此数者皆周所以

纲纪天下
,

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
,

而合夫子诸候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 ” ② 虽

然学者已研究证明商代同样形成了父子相继的制度和嫡庶观念
,

存在与周代相类似的宗法组

织
、

宗法制度
,

只要我们将宗法组织制度作为
“
政治与文化变革

” 的起点
,

则王氏所强调的

建立这种宗法组织制度所具有的研究价值依然不变
。

但是我们的研究不能不以周代为重点
。

原因不仅在于有关商代的文献不很充 分
,

在 于

周代宗法制度发展最成熟
,

还在于周代虽然王统排在殷商之后
,

但在灭商以前已 是 一 个 发

展成型的政治集团
,

经历了由原始部落发展成为商代列国之一的过程
。

李玄伯考证出姓即图

腾
, ③说明夏商周诸王朝的建立者直接来自图腾社会

。

城邦是最早的政治单位
,

也是后来国

家的雏型
。

据于省吾考释
,

国字的 原 始 字 型作欧
。

戈是音符
; 口 表示 邑

,

四周短划表示界

限
,

均为意符
。
④ 邦与封二字古时同

,

康侯鼎封为争形
,

表示栽界石于地之形
。

邦与国在表示

有一定地域范围的社会组织这层意义上可以互训
。

邑先于国出现
,

它是一种带有血缘性的地

缘性基层组织
。

中国的城邦国家是军事上的胜利者武装殖民的结果
; “ 武王克商

,

成王定之
,

选建明德
,

以藩屏周
” ( 《左传

·

定公四年》 )
。

封将出去的是一个氏族的支系
,

它构成城

邦国家的本体
。

显然
,

在这种封建网络的国家组织形态 中
,

至少包括有作为战胜者和作为被征服者二大

群体
。

被征服者自然
“ 子孙为隶

,

不夷于民” ,

而作为胜利者的群体
“ 氏族 内部还未严重分

裂
,

治人与治于人的阶级划分未明显
, ” ⑤ 作为统治集团整个地以国人身份居于城邦之内

,

与居住在城邦之外的作为被征服者的野人相对
。

共同之处在于
,

无论国人或野人的居民组织

都是渊源于原始的氏族共同体
,

其血缘宗法关系并未彻底瓦解
。

《逸周书
·

大聚》 记叙武工

克殷之后
,

为巩固周族对殷人的统治
,

命周公
“
营 邑制

” 云
: “ 以国为 邑

,

以 邑为乡
,

以乡

为间
,

祸灾相恤
,

资丧比服
。

五户为伍
,

以首为长
; 十夫为什

,

以年为长
; 合间立教

,

以威

为长 , 合族同亲
,

以敬为长
。 ”

除开
“ 以国为邑

” 可 以看出作为被征服者蒙受某种屈辱外
,

殷商遗民的村社组织并未因名称级别的改变而遭受根本破坏
。

统治者利用血缘关系统治被征

服者
,

而周公制礼作乐
,

其根据在于业已存在的礼俗系统
,

为周王朝创立起进行宗族控制和

政治统治的文物制度
。

《周礼
·

大司徒》 记载了国人的组织系统
: “ 五家为比

,

使之相保 , 五比为间
,

使之相

受 ; 四阎为族
,

使之相葬 ; 五族为党
,

使之相救 , 五党为州
,

使之相卿 ; 五州为乡
,
使之相

宾
。 ”

在这里地域性与血缘性相统一而不相排斥
。

基于
“
非我族类

,

其心必异
”
的心态

,

周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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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其创立的宗法制扩充自己的势力
。

宗周是大宗
,

列国是小宗
。 “

文之昭
” 、 “

武之
r

穆
” 、

,’ J司公之 J青L” 全被分封到各地分治殷遗民
; 另一方面

,

又 “ 立天子
,

不使诸侯拟焉 , 立诸侯
,

不使大夫拟焉
; 立嫡子不使庶拟焉

” 。

( 《吕览
·

慎势》 )整个氏族贵族按五服次序确立各城邦

的地位
,

彼此间的血缘关系不仅没有因政治组织而削弱
,

反而被共通的利害关系拴得更紧
,

作为行政系统的国乃是作为社会自然组织系统的家之放大
。

这时
,

家与国是合一的
,

国以家为基础或核心
。 “

由宗法所封建的国家
,

与周王室的关系
,

一面是君 臣
,

一面是兄弟伯叔甥舅
。

而在基本意义上
,

伯叔甥舅的观念重于君臣的观念
。 ” ①

王与诸侯
、

大夫三级宗法贵族集团依靠盟约和亲亲敬祖观念
,

用礼
“
经国家

,

定社瞿
,

序人

民
,

利后嗣
。 ” 《史记

·

周本纪》 载
, “

成康之际
,

天下安宁
,

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 ”

.

那种

社会自然形成的自律机能得到尊重并发挥着 良好的调节机能
。

这也就是孔子梦寐以求的
“
郁

郁乎文哉
,

吾从周
”
中的

“
文

”

— 儒家理想的文物制度
。

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柴尔德在其 《远古文化史》 中强调城市革命的意义
,

在于它瓦解亲

属关系而代之以阶级关系
。

至少中国早期的城邦发展不具备这样的内涵
,

希腊城邦也是殖民

的结果
。

史载米利都在延续数百年的殖民活动中建立了 70 多个殖民地
。

与西周不 同的是
,

它

不是一种部落间的武装征服
,
有人从

“
自立门户

” 和经济利益诸方面对这种殖民的动机作了

证明和分析
。

② A
·

汤因比从整个世界史的演进过程中注意到
, “
跨海迁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
,

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关系
。

… … 跨

海迁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
。 ” “ … … 所产生的… …新的政治不是以血

族为基础
,

而是以契约为基础
。 ” ⑧

亨利
·

梅恩意识到了这群跨海迁移者们创立的制度对尔后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响
,

在 《古

代法
,

它与古代社会史的联系及其与近代思想的关系》 一书中写下了
“
迄今为止

,

一 切 进

步性社会的运动
,

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
这一广为传诵的名言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

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并未出现于中国的城邦封建之中
,

而这种直接从原始社会里发展起来

的文 明的原生性
,

对后来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也似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

如果把国家

(
s t at e

)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系统
,

把社会 (
s 。 。 i e t y )看作自然形成的文化系统 (如家族组

织 )
,

那么可以说西周的社会基本结构是国与家的二元合一的模式
。

与此相对
,

希腊的城邦国

家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一元性的法人国家 (当然
,

它的最后完成是在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之

后 ) , 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国家应是一种
“
道义上平等的自由公民之间

的一种关系
” 的政治学说

。

④应予说明的是
,

在希腊城邦中奴隶是不具备公 民资格的
,

故也

可以说国家就是统治者的社会
。

东西方城邦国家可谓同中有异
,

异中见同
,

它们在后来的发展中命运各不相同
,

对文化

创造的影响也不一样
。

但是
,

从发生学背景上明确其结构类型上各自的特点
,

乃是我们进一
步的研究所必不可少的

。

① 徐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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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 页
。

② 顾准
: 《希腊城邦制度》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

第43一 72 页
。

③ A
·

汤因比 : 《历史研究》 曹未风等译
, _

L海人民出版社版
,

第130 页
。

Q 参见 (美 ) 乔治
·

香兰
·

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 第 159 页
,

商务印书馆
。



二

殷周之变的重要意义从王国维 《殷周制度论》 被广为引述可知
,

但周秦之变却未受到同

等的重视
。

其实
,

周秦之变对二千年来中国文化运动变化的现实影响
,

实在不在殷周之变以

下
。

如果说中国文明植根于殷周之变
,

那么
,

周秦之变就给它划定了生存发展的格局
,

其文

化意义也一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顽强地释放出来
。

我们不妨套用王国维论及殷周之变的 口吻对周秦之变作一评述
:

欲观秦之所 以定天下必

自其制度始矣
。

秦人之制度大异于周者
,

一曰设二十等爵之制 ; 二曰废封建而立郡县
。

二十

等爵之制
,

以源于王权之政治身份结构组织取代基于自然之血缘身份组织
,

实施对各阶层百姓

的直接控制
,

不别亲疏贵贱
,

不讲仁义惠爱
。

废封建而立郡县
,

秦人所以统治天下
,

由帝王一

人直接控制各级地方行政
,

郡县乡里
, “

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 。

此
“
专用天下适 己

” 的中央

专制集权组织结构乃中国二千年不易之制也
。

西周由分封诸侯建立城邦而形成的国 家 (
s t at e

) 与社会 (
s o c i e t均 二元合一结构是中

国由野蛮入文明的特殊道路决定的
。

在它开始的时候
,

国家 (
s t at e

)代表的统治集团是氏族

部落整体
,

因而与社会 (
s o c ie t y )的对抗性是有限的

。

有论者谓
“ 周代的国家体制不是一王

制
,

而是一王两会 (大夫会议和国人会议 )制
。 ” ① 但是政治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贤与贵脱节

,

另一方面农村公社组织中不断离析出个体小农
,

对二元合一的结 构形成腐蚀力量
。

公元前 5 9 4

年鲁国的初税亩反映了统治者对 自耕农所有土地的承认和引进新方式予以控制的努力
。

春秋

战国的墨
、

法
、

儒诸家都提倡尚贤
。

象征着二元合一结构的礼乐文化开始崩坏 ; “
政 由宁氏

,

祭则寡人
”

( 《左传
·

襄公二十六年》 ) 直接表明国家的行政系统与社会的宗法组织系统走

向分离
。

统一是战国普遍的要求
。

对这个间题的思考是儒法两家的中心课题
。

儒家对礼乐文化传

统进行了创造性转换之后
,

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
。

法家则基于治野人的办法
,

提出以武

力结诸侯的霸道路线
。

儒家显然是立足二元 结 构中的社会 ( so ic et y ) 之维
,

而法家则是站

在国家 (
s at t e

) 的立场
。

战争从来是恃力者 昌
。 “

举事实
,

去无用
,

不道仁义 ” 的法家在

秦 国得到彻底的实践
,

秦国成为天下霸王
。

秦国选择立足国家 ( s at t e
)之维而攻击儒学为

“ 六虱 ” 的法家与秦族文化背景有关
。

从

西周时代
,

赢部落就被中原视为异类之
“
秦夷

” 。

②秦到春秋时代还未产生出高层次的理论

形态的文化 (从 《日书》 所见秦人宗教观念看
,

表现为
“
一神祟拜

、

泛灵禁忌
” ,

处于马克斯
·

缪勒所谓
“
神之观念的开端

” ,

远未达到周人祖先神与至上神合一的人文宗教阶段
。

③李斯

谓 “ 士不产于秦
” ,

荀子发现秦国
“
无儒

” 。

从秦国的民风民俗看
,

它不实行嫡长继承制
,

没

有严格的宗法制
, “
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

,

择勇猛者而立之
” ( 《春秋公羊传

·

昭公五年》 )
。

在百姓之中
“ 父子无别

,

同室而居 ” ( 《史记
·

商君列传》 )
。

所以 在 儒 者 眼中
,

秦之为狄

“
乱人子女之教

,

无男女之别
” , “ 不识礼义德行

,

苟有利焉
,

不顾亲戚兄弟
”

( 《春秋谷梁

粤
娜

龚杰
: 《 周代不存在君主专制制度》 ,

载 《湖南师大学报》 1988 年第 1期
。

另
,

日知先生统计 《左传》 《 国语》

的大夫会议
、

国人会议记载
,

得 出了类似结论
。

详见 日知主编 《古代城邦史研究》 ,

人民出版社版
。

参见郭沫若
: 《两周金文辞大系

·

师酉蔓 》 。

详见窦连荣
、

王让钧
: 《 秦代宗教之历程 》 ,

载 《宁夏社会科学》 198 9年第 3 期
。



传
·

嘻公三十三年》 )
。

凡此种种
,

可见那种认为秦在商秧变法之前尚处于氏族公社时代的见解

是有根据的
。
① 当然

,

长期窜于戎狄之间的带有游牧部落性质的秦人在漂悍勇猛方面是远胜于

中原礼义之邦的
, 《战国策

·

韩策》 说
, “

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
,

犹孟贵之与怯夫也
。 ”
由此观

之
,

秦昭襄王当然要怀疑提倡礼乐的儒学
“
无益于国人

”
(《荀子

·

儒效》 )
,

而赢政则在读到
“
无书简之文

,

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
,

以吏为师
”

(《韩非子
·

五蠢》 )这样的法家文字时
,

则仿

佛打开了一幅展现未来国家建设规划的蓝图
,

大叹 “
得见此人与之游

,

死不恨矣! ”
( 《史记

·

老子韩非列传》 )

《霸术》 的作者马基雅维利发现
, “

凡是想获得一位君主恩宠的人从来就是这样做的
:

他

们或者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

或者将他们认为君王特别喜爱的东西奉献于君主
。 ”

商教入秦
,

首申以帝道
,

孝公志不开悟 ; 再说以王道而仍未入 , 最终进以霸道
,

孝公方
“
意欲用之

” 。

原因很简单
,

秦孝公感兴趣的是
“
及其身显名天下

” ,

实现
“
东复侵地

”
的

“
穆公之业

” ,

而不是
“ 比德于殷周

” 。

明乎此
, “ 天资刻薄

” 而又 “
有奇才

” 的商鞍当然也就
“
不 以百姓

为事
” 了

。

(《史记
·

商君列传 》 )
。

秦国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理想与法家之间的亲和力
,

古人即

已指明
, 《淮南子

·

要略》 谓 “
秦国之俗

,

贪狠强力
,

寡义趋利
。 4 · ·

… 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

吞诸侯
,

故商鞍之法生焉
” 。

与诸侯争权需要的是粮食
、

军队与勇敢的精神
。

以此为 目的
,

商鞍致力建设全国上下耕战

合一的组织体系
。

他采取的重要措施一是
“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 ; 一是建立军功爵制

。

耕与战是为帝王一姓
“

显名天下
”

服务的
,

而不是为平民百姓谋福社
。

商鞍正是把君与民

作为互相对立的两种利益集团来考虑双方关系
。

他指出
, “ 民弱国强

,

民强国弱
。

故有道之

国
,

务在弱民
。 ”

他毫不掩饰 自己与民为敌的立场
, “

政作民之所恶
,

民弱 ;政作民之所乐
,

民强 ” 。

(《商君书
·

弱民 ))) 有论者谓弱民即削弱豪强地主
,

是不全面的
。

弱民
,

是从家天下

角度
,

即国家 (
S t at e

) 立场
,

对整个民间社会的组织系统及其观念意识进行压制打击
。

秦国虽没有发展 出严格的宗法制
,

但大家族使得血缘关系 自然地成为一种重 要 的 社 会

组织力量 (否则秦的族诛之法也就失去了意义 o) 商鞍用
“
倍其赋

”
的经济手段改革秦的家庭

制度
,

继而以行之于军队的什伍之制将其重新组织起来
。

对于这种行政系统来说
,

任何的个体

家族意识都是一种消极因素
。

同是法家的韩非认为这种国与家的关系就是公与私的关系
, “
匹

夫有私便
,

人主有公利
” , “ 私义行则乱

,

公义行则治
”

( 《韩非子
·

饰邪》 )
。

由此
,

他觉得

国家 (
s t at e

) 系统与社会 (
s o c i e

yt ) 系统是水火不相容的
, “ 君之直臣

,

父之暴子也
” ;

“
父之孝子

,

君之背臣也
” 。

((( 韩非子
·

五蠢 )}) 这种公私观与儒家
“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

( 《礼记
·

礼运》 )的思想对立反证出儒家是立足于社会 (
s 。 。 i e t y )系统的

。

商较在 《画策》 篇

中描述了自己所愿看到的社会画面
: “
战者

,

民之所恶也
,

能使民乐战者王
。

强国之民
,

父遗其

子
,

兄遗其弟
,

妻遗其夫
。 ”

与此相反的
“
居 同乐

,

行同和
,

死 同哀
”

((( 国语
·

齐语》 ) 的社

会联合体则是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
。

商较的互相监视的
“ 告奸

”
制度使得人人白危

, “ 构造

怨仇而民相残
” 。

(《韩诗外传》卷四 ) 于是
, “ 私门之情塞而公家之劳遂 ,’o (《韩非子

·

和氏

篇 })) 商较
“
弱民

”
的目的达到了

。

《礼记
·

王制》 载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
。

其主要特点是
“ 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

,

以

① 冉德唱
: 《试论商软变法的性质》

,

参见社正胜 《编户齐民 》
,

(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但杜氏认为冉氏使用
“

氏

族公社
”

概念欠准确
。

另有许多学者强调泰在商鞍变法前的游牧部落的社会性质
。



授民艰土的实土实封为内容和以世袭爵禄为原则
” 。

①到春秋战国
,

以功劳定爵禄 的 新爵

制普遍出现
,

但却以秦国由商鞍首倡
,

随后又发展完善的二十等爵制 ( 《 汉书
·

百 官 公 卿

表 }}) 最为系统
,

实施最为坚决
,

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
。

这种新爵制由卑而尊
,

由下而上
,

不仅授予贵族
,

也授予平民
,

其重要意义也正体现在它

向庶民士卒开放这一新特点上
。

商鞍设立军功爵的直接动因是为了
“ 以族首功

” 。

《商君书
。

境内篇》 说
, “
能得甲首一者

,

赏爵一级
,

益田一顷
,

益宅九亩
,

一除庶子一人
。 ”

据学者统

计
,

到秦王朝的建立之时
,

有记载的秦国杀人数目就达到 1 30 万或 1 7 。万 ! ② 这种新爵制的本质

是君主根据臣民对自己效力程度而授以相应政治经济权益
, “

民力尽而爵随之
” 。

( 《商君书
·

错法 ))) 爵禄的升迁由血缘关系转变为功利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承认它不失为一种进步
,

但是
,

这与古代希借被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却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

梭伦立法的根本原则是承认私

有财产
,

并以之作为政治权利和身份的基础
。

克里斯提尼则在对个人财产和独立人格予以尊重

的基础上
,

确立了
“ 主权在民

” 和 “
轮番为治

”
这两个雅典政制的特点

。

而军功爵制下的臣

民对帝王来说
,

乃是奴仆与主人的关系
。

不能不看到
,

二十等爵制并不仅仅是一种论功行赏的奖励标准或办法歹 它还是一种 由帝
一

—
-

王直接掌握的对整个社会民众实施控制的严密组织体系
。

商鞍的
“ 什伍之制

”
还伴随有户籍

制度
, “ 四境之内

,

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
。

生者著
,

死者削
” 。

( 《商君书
·

境内)))
。

这样全

民都被固定在这一无形的网络结构内
。

一般平民成为供给赋税劳役的编户齐民
,

地主无力与

皇室争劳力
。

商较认为人民富裕了就不会为国家效力
,

所以提出用爵位将社会上的剩余产品

和资金吸收干净
,

使之不得不效力朝廷
。

在这种集权国家
,

爵位成为
“

个人社会地位的权衡
,

田宅产业的凭依
,

职官权力之所出
,

名誉荣辱之所系
” 。

爵位是君主的规定
,

却又凝结着诸多

政治经济权益
,

如为官作吏
,

减免刑罚
,

获取土地劳力等
。

从这里可 以看到二十等爵制对帝王所

具有的控制效用
,

商秧对此显然十分清楚
: “

用非其有
,

使非其民
”

( 《商君书
·

错法 ))) —
用并不属于 自己的爵位去役使并不属于帝王 自己的百姓

。

日本学者西鸿定生在其 《中国古代

帝国的形式与结构》 中深刻指出
, “

秦汉帝国的基本结构是由皇帝施行的对农民的个别人身支

配
” , “ 二十等爵制就是秦汉帝国的具体的秩序结构

” 。

可见
,

法家以政治身份制代替血缘

身份制并不具有从身份到契约那种人类文明史意义上的进步性
。

③

我们很难断定若由齐国或楚国统一中国时会出现怎样的面貌
,

但可以肯定它们不会像秦

国建立起这样极端
一

专制的集权政制
。

楚国传统有着强大的影响
, “

物有章服
,

贵有常尊
,

贱

有等威
” , “

德刑政事典礼不易
” 。

( 《左传
·

宣公十二年》 )齐国更有着与秦俗迥异的文化传

统
,

许多著名学者 (如顾领刚 )认为《周礼》即是齐人对统一后中国未来政制的设计
。

然而
,

却

是秦国成功了
。 “
秦时不知德

,

唯爵是闻
。

故间阎以公乘侮其乡人
,

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
” 。

(《晋书
·

庚峻传 )}) 从这段话看来
,

商软在原本落后的夷狄之邦确实建立了与中原 礼 义 之

邦完全不同的组织系统
。

这种国家统摄社会的耕战合一的结构模式虽然文化上落后
,

政治上

残酷
,

但军事上却有效
。

正如野蛮的斯巴达人摧毁了高度文明的雅典城邦
,

后来亚历山大的帝

国又否定了作为西方文化之根的希腊文明
,

秦国扫平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
,

建立了秦帝国
。

0 高敏
: 《秦汉史论文集》 ,

中州书画社版
,

第 3 贯
。

⑧ 参见林剑鸣 《秦史稿》 第 348 页和杜正胜 《 编户齐民》 第39 6员
。

⑧ 采启超也曾拍出
: “

欧洲 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
,

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
,

这一现象
。

见 《饮冰室合集》 文集第四册
。



郡县制若没有由国家统摄社会的内在组织为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

其关系正如血缘宗法组

织之与分封宗法制
。

虽然历代儒者都指责商秧毁坏周道
,

其实商鞍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关中
。

继承其事业
,

把秦法推向山东六国的是秦始皇和李斯
。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载秦始皇采纳

李斯的建议
, “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

,

郡置守
、

尉
、

监
” ; 郡下设县

,

郡县官吏由中央政府任

免
, “

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 。

它与同样以帝王为核心的二十等爵制相结合
,

组成了霍布斯所

谓的列维坦怪兽
。

郡字从邑
,

君声
, “ 君为元首

,

邑以载民
” 。

( 《艺文类聚》卷六 ) 最 初 含 意是直属国君的

邑
。

战国时期的郡
,

主要是一种根据地理条件和军事需要而设立的军事性质的政区
,

与县并

无辖属关系
。

春秋晚期
,

晋国土地所有权己落入六卿之手
,

这些卿族在其所辖地区推行郡县

制而不再按周政分封其宗族子弟
,

而是罢侯置守
,

以自己的奴仆侍臣守郡理县
,

实施对这些

区域的直接控制
。

柳宗元一针见血地指出
, “

其情私也
,

私其一 己之威也 ; 私其 尽 臣 蓄 于

我也
” 。

((( 柳宗元
·

封建论 })) 上级主管与下级官吏之间的关系由行政和血缘双重关系转变为

主仆式的行政单一关系就是家臣制的实质
。

相对于分封制
,

作为小宗的诸侯大夫这样
,

一个与

大宗王室分享民与疆土的中间层次在郡县制的家臣制行政组织中被抽掉
。

王对家臣如主人对

奴仆
,

有着绝对的权力却不受任何力量 (包括宗法礼义 )的制约
。 “ 承相诸大臣

,

皆受成事
,

倚办于上
” ,

王之使臣
, “

如身之使臂
,

臂之使指
,

莫不从制
” 。

(((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

这
,

才是真正的
“
普夭之下

,

莫非王土
;
率土之滨

,

莫非王臣
。 ”

这种国家的实质
,

就

是黄宗羲在 《明夷待访录
·

原君》 所说的
, “
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

” ,

国家者
,

一姓之家也!

孝公用商鞍
, “ 王以尊安

,

国以富强
” 。

秦始皇和李斯将它推之中国
,

却只统治了十七

年
。

一兴一亡
,

仅仅指出
“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
是不够的

,

必须从周秦之变后的社会

基本结构及其关系角度才能说深说透
。

不能否认
,

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在春秋战国时期 已经分崩离析
。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作为

社会系统最基本细胞的家族组织因而也就不再存在呢 ? 从贾谊在 《新书》 中攻击
“
秦人家富

则子壮出分
,

家贫则子壮出赘
” 为禽兽之行来看

,

关东六国不 曾用行政手段来对大家族这一社

会基本组织强行改造
。

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指出那种认为村社组织在战国之时即已基本解体

的观点与事实不符 , 他的研究表明
,

即使到两汉时期使这种村社组织解体的条件也尚未完全

成熟
。

① 孟子在 《尽心》 及 《梁惠王》 中讨论仁政时所言及的
“

八口之家
”

应该是战国时期比

较典型的家庭规模
。

这种家庭是祖孙三代同居型结构 (因文 中提到
“
父母冻饿

,

兄弟妻离子

散
”

) 构成其基本结构
。

著名人类学家药逸夫在其成名作 《伯叔姨舅姑考》 中以
“ 大家族

,

小家庭
”
概括我国历史上家庭组织的基本特征

。

文中还指出
, “
在汉以前

,

似乎偏重氏族的团

结
,

而不重家族的居住
,

其俗至汉犹然
。 ” ② 氏族的

“
团结

”
肯定是有

“

规矩
”

的
。

这种
“

规矩不是

法律
,

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
。

换一句话说
,

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 ” ⑧ 这种礼俗只能是以人

与人之间天然形成的血缘关系为基础
。 “ 我们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

。

… …在中国乡土社

俞伟超
: 《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 ,

文物出版社1988 年版
。

该文载于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集刑 》 第十四本
。

费孝通
: 《乡土中国》

,

第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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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
,

不论政治
、

经济
、

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
。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
,

为了要经

营这许多事业
,

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
,

必须加以扩大
。 ” ①这里虽是社会学家对

中国一般家庭功能的分析
,

但也能证明血缘宗法关系的组织与以农业为生的平民
一

百姓之间的

密切联系
,

而这种小农家庭又是与古代世界的 自然经济相伴生的
。

所以尽管
“
由于秦人遗风

及秦律遗留的限制
,

两汉大约以小家庭即核心家庭为多
, ” ② 仍然是

“ 大家族制成了公元三

世纪以来家族组织的标准型
。 ” ③ 唐以后

,

历代都有皇帝下诏救禁民分居
,

显然出 自对小农

经济生产能力的考虑
。 “

吾国 社会 之 组织
,

以家族为单位
,

不以个人为单位
, … … 所发达

者
,

族制之 自治也
” ,

梁启超在 《新大陆游记》 中写下的这段话
,

不仅道出了中国社会结构

的特点
,

还道出了这种结构特点带来的社会所具有的自组织机能
。

如果说战国时宗族制度在六国上层政权组织中的瓦解是毫无疑问的
,

那么它在社会组织

尤其在基层里邑乡遂中的延续演变的状态和过程则表现得远为复杂
。

因为作为一种根据血缘

关系决定权利义务的制度
,

其承担者宗法贵族面对着与之对立的利益集团新兴地主阶级
。

他们

在军事和经济活动中崛起
,

带有分享政治权力的强烈欲求
,

因此必然地要对周政进行改造
。

而里 邑乡遂的血缘宗法组织却没有这样的对立面
,

它所受的调节从根本上说
,

主要来自生产

和生活方式
。

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提供 了礼俗传统维持下去的外部条件
,

而礼俗作为一种经

验传统又满足了乡民社会生活的内在需要
。 ④

就六国贵族而言
,

尽管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
,

他们的经济实力还在
,

祭祀先祖的宗教权

力也得到尊重 (这尤其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组织的影响力 )
。

甚至到西汉年间
,

齐国之田氏
,

楚国之昭
、

屈
、

景氏和怀氏
,

以及燕
、

赵
、

韩
、

魏之后仍是一种令高祖刘邦
“ 恐其为乱

” 的

力量
。

秦始皇当政之时
,

他们更是
“ 私学而相与非法教

,
, · ·

… 率群下以造谤
”

( 《史记
·

秦始

皇本纪 )))
,

从文化上抨击秦政
,

终催焚坑之祸
。

总之
,

文武周孔一脉相承的六国故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与秦所赖以崛起灼西睡蛮荒

之地是完全不相同的
。

秦国的武力可以扫平作为宗法政制之承担者的六国诸侯
,

却不可能改

变 由宗法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整个社会系统 (秦王朝自己亦是实施家族统治 )
。

事实
_

L
,

在

它所建立的郡
、

县
、

乡
、

里的垂直型行政系统中
,

中央的控制只能到达县一级
。

县 以下的乡

里佐吏则不得不选任当地人士
。

据 《汉书
·

百官公卿表》
,

作为为治之恃的教化由地方上的三

老执掌
;
此外

“

音夫职听讼
,

收赋税
;
游檄檄循禁贼盗

。 ”

可见专制君主尽管力图
“
事无大小皆

决于上
” ,

却不得不为地方上的固有秩序留下运作的空间
。

杜正胜在对秦汉社会作了深入研究

后写道
: “

封建城邦蜕变为郡县帝国
,

建立地方制度
,

先后承袭的痕迹相当显著
。

基层聚落邑里

大抵未变
,

县如封建之小国
,

郡近乎大国
,

只有一个在县里之间的乡是新发展出来的
。 ” ⑤

至此
,

我们可以说秦朝立郡县之后
,

中国古代社会的基 本 结手匀变成了国绪之6 1五i舀)系统

与社会 (
s o c i e yt ) 系统二元矛盾对立的模式

,

既不 同于两周以家为基础的家国合一模式
,

也

不 同于秦国那种以国家统摄社会的模式
。

滥施刑罚
; “

穷困天下以适其欲
” ; 为维持庞大的

国家机器而赋税沉重
,

凡此种种都是国家 (
s t at e

)与社会 (
s o c i e t y )两相矛盾对立的反映

,

论

费孝通
:

许序云
:

药逸夫
:

杜正胜
:

《乡土中国 》 第3 9页
。

《求古编 》 ,

(台 )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第538 页
。

《伯叔姨舅姑考》 ,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集刊》 第十四本
。

司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 突物出版子目朋8年版
.

《 编户齐民 》 ,

第97页
。

①②①

⑤

.

8 4



者多从这方面解释秦柞早夭
。

这点在我们业 已论述 的 国家 (
s at t e ) 系统所具有的

“
专适夭

下 以从己
” “
独擅天下之利

”

这种反社会 (
s o c ie yt )性质即已内在地给出了佐证

。

秦始皇也希望
“
建设 长利

” ,

知道
“

圣智仁义
,

显 白道理
” ,

甚至也曾
“ 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

,

欲以兴太平
” ,

为何终于只是
“
博士虽七十人

,

特备员弗用
” ? 齐人淳于越作为博士官

,

立足经学批判王朝

政治
,

要求尊重殷周以来的传统
,

其本意无非希望秦也能如
“ 殷周之王千余岁

” ,

为什么却

反而成为秦王下令焚书的直接动因 ? (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 要言之
,

为什么秦王东能像尔

后的历代皇帝那样
,

采取某些措施
,

设立某种制度
,

从而对国家 (
s t a t e

)与社会 (
s
oc i o t y )两个

系统间的矛盾给以调适缓解呢 ?

中外历史都表明
,

价值和事实并不总是携手而行
。

打天下
,

恃力者昌
;
治天下

,

恃德者

昌
。

这里的德可以理解为一种理性的态度
。

孟德斯鸿认为罗马帝国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罗马人不断从别的民族 (包括被征服民族) 那里学习好的习惯
,

以代替自己不好的习惯
。

这

正体现 了一种理性的精神
。

秦国与关东诸国的关系却与此不尽相同
。

秦之先祖曾与禹平治水

土
, “

佐舜调训鸟兽
” ,

赢之姓也是为舜所赐
。

但到两周之际
,

他们或在中国
,

或在戎狄
,
已

历三百年
。

穆公以中国自居
,

但中原人士仍认为他无先王之法 (周玫 )而不足以言王道
。

( 《左

传
·

文公六年 ))) 孝 公 对秦国的这种状况又羞又恼
, “

诸侯卑秦
,

丑莫大焉 ! … … 寡人思念

先君之意
,

常痛于心 ! ”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 正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他任用商鞍
,

建立

了由国家统摄社会的耕战合一的组织制度与中原对抗
。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
, “

专适天下从己
” 的国家政体与关东诸国那种要求

“ 民为

贵
,

社樱次之
,

君为轻
” 之政治理想的社会组织是

“
上下相隔悬绝

” 的
,

后人谓
“ 千古君臣之

义为之一变
” 。

① 秦始皇本是个刚惶自用且神经质的人
,

从
“
偶语诗书者弃市

,

以古非今者

族
”

(((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 可以看出
,

他对华夏礼乐文化传统既仇恨又 自卑的变态心理较

其先祖 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

如果把 《周礼》 视为三代之治传统基础上对一种理想乌托邦的设计还不能为学术界普遍

接受
,

那么
,

把
“
采儒墨之善

,

摄名法之要
” , “

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
” 的 《吕氏春秋》 看

成植根全国社会实际状况而纂集的大一统国家总体规划则不会有什么疑义
。

但是
,

却因为其

中有
“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

天下之天下也
”

((( 吕氏春秋
·

贵公 )}) 而不称秦始皇之意
,

最终

找个机会把该书的召集人吕不韦鸡杀 了事
。

秦与六国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 内的
“ 大文化

” 间的冲突
,

因而

它就不仅仅体现在
“
怀贪鄙之心

,

行 自奋之志
” 的秦统治者身上

,

这种矛盾与冲突也必
.

然反

映在一般官吏的思想行为上
。

据 《史记
·

项羽本纪》 记载
, “

诸侯吏卒异时故摇使屯戍过秦

中
,

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
。 ”

从贾谊的 《新书》 也可发现秦统一后对关东人普遍的不信任与

岐视
,

如以关中吏卒守军事要塞
,

以关东吏卒守边境
、

服摇役
。

反过来
,

大泽乡陈胜揭竿而

起
, “ 山东豪俊遂并起亡秦族

” ,

但关中却并无动静
。

②这显然不是单纯利用阶级关系可以

说明的
。

秦王朝国家 (
s at et ) 与社会 (

s
oc ie t y) 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带有浓

重的文化对抗色彩
,

并且因为统治者
“
独擅天下之利

” , “
穷困万民以适其欲

” ,

加之
,

六国

① 吕留良
: 《 四书讲义》 卷370

② 参见陈生民
: 《消除心理隔阂

,

重建统一局面》
,

载 《 学术月刊》 1986 年第 3期
。



旧疾办力尚存
,

使得双方灼矛盾更姐敦化
。 “ 天 下不乐为秦之民

,
是普遍的心态

。

《汉 书
·

伍被传》 中伍被为 一段话
,

对这种由于双方在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上的冲突给百姓带来的愤

怒有一详尽具体的说明
: “

秦为无道
,

残贼天下
。

杀术士
,

播诗书
,

灭圣迹
,

弃礼义
,

任刑

法
。

… … 百姓力屈
,

欲为乱者十室而五 ; … …百姓悲痛愁思
,

欲为乱者十室而六
, … … 百姓

离心瓦解
,

欲为乱者十室而七 ;
·

一父不宁子
,

兄不安弟
,

政苛刑渗
,

民皆引领而望
,

欲为

乱者十室而八 1 ”

为什么杜牧认为
“
族秦者秦也

” ? 我们可以用贾谊的政论来相与发明
。 “

并兼者高诈力
,

安定者贵顺权
” ,

贾谊所谓顺权者
,

就是指统治者 (
s at t e

) 对社会 自身所具有的组织及其机能

( so
o i e yt ) 给予足够的尊重

, “
审权势之宜

,

去就有序
” 。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

就是
“
亲士

民立王道
,

普施仁义
。 ”

这一点
,

早在商软相秦之时
,

即已由赵良向商欺指出
,

商较弗从
。
①

结果
, “

周王序得其道
,

而千余岁不绝
” ,

(以上均见 《过秦论》 ) 所谓序得其道者
,

就是

将国家的制度 (序 )建立在社会固有的组织结构 (道 )之上
。

秦朝逆道而行
,

赵良
“
亡可翘首待也

”

的预言终于应验在秦二世身上
。

在这里引入著名的自然法思想政治家约翰
·

洛克关于社会和

国家关系的一些论述
,

不仅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贾谊这位二千多年前的年轻思想家
,

更

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二千多年来的 中国历史
:

一个以暴力肇始的政府 (
s at t e

) 要证

明自己正当合法
,

有如一切政府要证明 自己正当合法一样
,

只能以承认并支 j寺个人和社会 (
s 。 -

c ie yt ) 固有的道义权利为基础
。

秦朝自取灭亡
,

是政治上的失败
,

也是文化上的悲剧
。

作为政治失败的恶果
,
已作为覆

车之辙而促使后来的政治家们警省深思
,

并竭尽其能地予以调整
。

但是
,

作为一 种文化悲剧
,

却不是仅仅凭思想的力量就可以改铸重造的
。

汉朝的皇帝将法家在秦国这个游牧部落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
、

以王室为轴心的法制政体 (黄宗羲指出
“
所谓法者

,

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

)

承继下来
,

使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结构模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
。

历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什
么措施

,

设立了哪些制度以调适其与社会基础的关系
,

社会系统又是怎样力图对国家这个列

维坦怪兽加以制约的
,

这无疑是我们认识自己历史
,

了解自己文化传统所不能不加 以研究并

作出评价的
。

当然
,

这己经不是这篇文章讨论的范围了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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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领

① 赵 良希望商君
“

劝秦王显岩穴之士
,

养者存孤
,

敬父兄
,

序有功
,

尊有德
。 ,

见 《史记
·

商君列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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